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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地目以外土地：
    原臺中縣係於69年6月1日公告編定，是以田地目以外土地應提出69年6
    月1日以前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二、田地目土地：
   「田」地目1-12等則已於62年12月24日編為「農業用地」；「田」地目13-26
   等則已於64年12月31日編為「農業用地」。「田」地目申辦更正編定，應出
   具前開時間點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參酌>>
【公布日期文號】 內政部105年8月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6434號函
【要　　旨】有關非都市土地辦理更正編定為一般建築用地，實地是否需有合法房
          屋存在，始得核准其更正編定之補充說明。
【內　　容】
一、略。
二、按非都市土地辦理更正編定為一般建築用地，除應檢附實施建管前或公告編定前之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外，實地需有合法房屋存在（除地震毀損或「建」地目土地外），為本部88年9月17日台內中地字第8884761號函、88年12月13日台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92年9月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83974號函及101年5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820號函等釋示有案。惟查臺灣都市計畫外 「田」地目 土地於62年（1至12等則）及64年（13至26等則）即先後編定農業用地，並依原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及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嚴加管制；嗣區域計畫法（63年1月31日）公布施行後，18縣（市）之非都市土地，自64年屏東縣首辦編定，至75年嘉義縣辦竣公告，距今已逾30年至40年不等，房屋難免毀損或未依建築法申請建照執照即改（修）建、新建等情形，致其構造、材質與實施管制前之原貌或稅籍證明所載並不一致，於辦理更正編定會勘時，倘經建管（工務）認定非屬實施管制前之合法房屋時，地政單位則否准其更正編定案件，未盡合理。
